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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整顿和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秩序
专项行动的通告

近年来，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快速增加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

公共法律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，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、化解社会

矛盾纠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但与此同时，部分法律咨询服

务机构缺乏专业人员、服务质量低劣甚至违法牟取利益、违规代

理诉讼、充当司法掮客，严重扰乱法律服务市场秩序，严重损害

法律权威和法治公信，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。为树立和维护法

律的严肃性及权威性，进一步规范我市法律服务市场秩序，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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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服务市场监管，维护群众合法权益，净化法律服务市场，优

化法治营商环境，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公共法律服务的满意度，

东营市司法局、东营市公安局、东营市行政审批服务局、东营市

市场监督管理局自现在开始至 8 月初在全市范围联合开展一次

“整顿和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秩序专项行动”，现就有关事项通告

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（一）法律服务市场监管有效加强。通过严肃查处并公开曝

光法律咨询服务市场存在的相关违法违规行为，形成强监管的高

压态势，着力整治法律咨询服务市场乱象，确保市场公平竞争秩

序，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。

（二）法律服务机构经营有效规范。通过专项活动开展，律

师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、法律咨询服务机构从业人员执业风险

防范意识、依法依规执业意识、职业道德意识明显增强，自身管

理制度机制逐步完善。

（三）部门联合监管机制有效完善。强化部门联动，形成司

法行政、公安、行政审批、市场监管等多方参与的综合治理格局，

建立健全投诉（举报）快速响应机制，畅通群众监督渠道，构建

起预防打击法律服务行业违法违规行为的长效机制。

二、整治对象

（一）司法行政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《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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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务所管理办法》《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

核准执业的律师事务所、执业律师、基层法律服务所、基层法律

服务工作者。

（二）行政审批、市场监管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

企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

注册登记的其名称、经营范围中包含法律咨询、法律服务、法律

顾问、法律事务等字样的法律咨询服务机构。

三、整治重点

（一）公安部门。重点查处假冒律师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）

从事法律服务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。

（二）司法行政部门。重点查处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（基层

法律服务工作证）的人员冒用律师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）名义

执业，律师事务所、律师、基层法律服务所、基层法律服务工作

者以虚假宣传、承诺案件结果、违规风险代理等不正当手段承揽

业务，与法律咨询服务机构违规合作等行为。

（三）市场监管部门。重点查处法律咨询服务机构采取虚假

广告、虚假宣传、虚假承诺、未明码标价等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

的行为。

四、提示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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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广大群众需要法律咨询、法律服务时，请注意认真区

分律师事务所、基层法律服务所和法律咨询服务机构，仔细甄别、

谨慎选择，避免上当受骗。

（二）律师事务所是由山东省司法厅审批成立的律师执业机

构，能够提供诉讼及非诉讼法律服务。律师事务所、律师的执业

信息，可通过全国律师执业诚信信息公示平台（https://credit.acla.

org.cn/）、中国法律服务网（12348中国法网 http://www.12348.gov.

cn/）、山东法律服务网（https://12348.shandong.gov.cn/）免费查询。

（三）基层法律服务所是由山东省司法厅审批成立的基层法

律服务工作者执业机构，能够提供民事、行政诉讼及非诉讼法律

服务，不能代理刑事案件。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基层法律服务工

作者信息可通过山东法网免费查询。

（四）法律咨询服务机构是由各地登记机关签发营业执照的

市场主体，仅能提供法律咨询，禁止从事诉讼代理、辩护业务，

严禁接受当事人的委托谋取经济利益。

五、线索举报方式

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监督，如发现律师事务所、

基层法律服务所、法律咨询服务类经营主体存在违法违规问题，

可向属地的司法行政、市场监管部门检举揭发问题线索，并提供

照片、录音、视频等有关证据，相关部门将在职责范围内依法进

行处理。举报人须如实举报，要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承担相应的

https://12348.shandong.gov.cn/



